
駕駛執照

重考生快期預約服務
預約須知



簡介

為善用因考生申請駕駛考試延期或暫時取消考期而騰出的考期空缺（俗稱「快期」），運

輸署設立了重考生快期預約服務。由 2023 年 3 月 28 日起，重考生快期空缺將以電腦

抽籤方式分配，中籤考生人數視乎該輪可供預約的考期空缺數量而定。合資格的重考生

可以透過網上預約駕駛考試網頁（www.gov.hk/drivingtest）（下稱「網上系統」），或重

考生快期預約服務熱線（2866 8148）（下稱「電話熱線」）登記參加重考生快期抽籤。

中籤考生可於中籤當日的指定時段內揀選考期，但不能揀選駕駛考試中心。

申請資格

1. 考生如符合下列條件，可由上次應考日期起計最少四個工作天後登記參加重考生快

期抽籤：

非商用車輛（包括私家車、輕型貨車及電單車）路試重考生

f 於上次所應考的路試中全部或部份不及格

商用車輛（包括中型貨車、重型貨車、私家／公共巴士、私家／公共小巴及掛接式

車輛）路試重考生

f 於上次所應考的商用車輛駕駛考試中不及格；及

f 在緊接本申請前五年內並無觸犯任何指定嚴重罪行而被定罪。

2. 路試重考生如已購買駕駛考試表格，不可申請重考生快期。

3. 申請人如持有正式駕駛執照但該執照已失效超過3年，不可申請重考生快期。



注意事項

登記重考生快期抽籤

1. 合資格的重考生須於星期一至五上午 11 時至晚上 11時 59 分期間，透過網上系統

或電話熱線登記參加重考生快期抽籤。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不設登記服務。

2. 考生只可就其合資格申請重考生快期的車輛類別中不及格的考試部分登記抽籤。

3. 考生可選擇登記一次性或連續抽籤。如選擇連續抽籤，考生將會自動參加由緊接登

記日的下個工作天起計兩星期內的每一輪重考生快期抽籤。否則，考生只會參加一

次緊接申請日的下個工作天的抽籤。連續抽籤舉例如下：

登記日
抽籤開始日
（即下個工作天
（非公眾假期））

抽籤結束日

2023年 4月 3日（星期一） 2023年 4月 4日（星期二） 2023年 4月 18日（星期二）

2023年 4月 4日（星期二） 2023年 4月 6日（星期四）註 2023年 4月 20日（星期四）

註：2023年 4月 5日為公眾假期

4. 成功登記抽籤的考生將於登記當日經其選擇的聯絡方式（手機短訊或電郵）收到該

次的抽籤登記編號及資料。在抽籤期內，每名考生只可就每個車輛種類登記一個流

動電話號碼或一個電郵地址作通訊用途，而在同一期間每個流動電話號碼或電郵地

址只能為同一個已登記的考生使用。

5. 已獲編配相關車輛類別的候試名單之末的考期（俗稱「尾期」）的考生，不可登記

參加重考生快期抽籤。相反，如已登記參加抽籤的考生欲於網上申請相關車輛類別

的「尾期」，則必須首先取消有關的抽籤登記。

查詢或取消重考生快期抽籤登記

1. 完成登記抽籤的考生可於每日上午 9 時至晚上 11 時 59 分期間使用網上系統或電

話熱線查詢登記紀錄。

2. 如考生欲取消有關登記，可透過網上系統或電話熱線作出申請。有關登記一經取消，

任何情況下均不能索回。考生最早可於取消登記後的下一個工作天起重新登記。



進行重考生快期抽籤及公布結果

1. 重考生快期抽籤於工作天（即星期一至五）進行。如抽籤當日為公眾假期，則順延

至下一個工作天舉行，舉例說明如下：

2023年 4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註 6 7註 8註

9註 10註 11 12 13 14 15

登記

抽籤

註：公眾假期

2. 抽籤結果會於抽籤日上午 9 時於運輸署相關網頁公布，中籤考生亦會經手機短訊或

電郵收到通知。考生亦可憑其登記編號經網上系統或電話熱線查詢抽籤結果。

3. 如考生登記的抽籤期已屆滿而又未被抽中，將會收到手機短訊或電郵通知。考生可

視乎個人需要，最快於抽籤期屆滿當日再次登記重考生快期抽籤。

中籤考生預約重考生快期

1. 中籤考生會於中籤當日，透過其所選擇的聯絡方式，收到一個重考生快期抽籤個人

識別碼。考生須於當日以該個人識別碼登入網上系統或致電電話熱線，自行揀選考

期。個人識別碼只於當日揀選考期時間完結前有效。

2. 揀選考期時間為中籤當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可供選擇之快期空缺為緊接中籤

日後的第 7 個工作天至第 30 個工作天內，而空缺數量主要視乎其他考生申請延期

和暫時取消考期所騰出的考期而定。重考生快期不得轉讓。



3. 中籤考生須在成功揀選考期後起計兩個工作天內，以有效個人電子證書／已啟用數

碼簽署功能的「智方便」帳戶（即「智方便 +」）登入網上系統，或於辦公時間內（星

期一至五，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公眾假期除外）親身／經代辦人帶同下列文件到

指定牌照事務處繳交駕駛考試表格費用：

a. 身份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

b. 已填妥及附有考生親筆簽署的駕駛考試申請表正本（非商用車輛（TD82）／

商用車輛（TD321））及其指明的所需文件；

c. 申請駕駛考試的應繳費用；及

d. 已填妥及附有考生正本親筆簽署的「重考生快期預約確認信第 3 部分：授權」

（只適用於由代辦人確認的申請。授權信可於網上系統下載，或透過電話熱線

以傳真索取）。

如中籤考生親身確認考期，其駕駛考試申請表格將會被蓋上「我確認此乃本人預約

重考生快期之申請」的印章，中籤考生須在印章上簽署確認。

4. 一旦繳付駕駛考試表格費用及確定考期，除健康理由外，有關考期一概不得更改。

如因健康理由申請延期，亦只會獲編配「尾期」，並須視乎考生的駕駛考試表格在

新考期當日是否仍然有效。

5. 中籤考生如未能於指定時間內揀選考期，將被視為放棄該次快期預約。中籤考生最

早可於中籤日後的下一個工作天起再次登記抽籤。如中籤考生連續兩次放棄揀選考

期，或會被禁止於隨後的 30個曆日內登記任何車輛類別的重考生快期抽籤。

6. 中籤考生如在揀選考期後未能在繳付駕駛考試表格費用限期日或之前付款及確定考

期，有關的重考生快期預約將被取消，該考生於隨後 30 個曆日內將不能登記任何

車輛類別的重考生快期抽籤。



查詢已預約之重考生快期

考生可使用網上系統或電話熱線查詢考期為查詢當日或之後的重考生快期預約資料（包

括已取消的快期預約）。於成功檢索有關紀錄後，可透過傳真索取或直接下載相關資料。

如考生於網上付款及確定考期，可直接於網上下載有關排期信。

取消已預約之重考生快期

1. 尚未繳付駕駛考試表格費用的中籤考生可在中籤當日下午 5 時前，憑其重考生快期

抽籤個人識別碼，登入網上系統或致電電話熱線取消相關快期預約。預約一經取消，

將不能索回。

2. 中籤考生只可取消預約一次。如考生連續兩次取消快期預約，或會被禁止於隨後

30個曆日內登記任何車輛類別的重考生快期抽籤。

查詢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71 7723 與駕駛考試排期事務處聯絡（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公眾假期除外）。

相關資訊及連結

重考生快期預約服務熱線

2866 8148

網上預約駕駛考試網頁

www.gov.hk/drivingtest

重考生快期預約服務詳情及指引

www.t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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